科技成果转化公示
按照《贵州民族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字[2019]116号）相关规定，对协议定价的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须在学校和学院办公网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期15天，现对我校拟转移转化的一批科技成果有关事项公示如下：
1、 转化成果名称与信息

	序号
	成果名称
	成果类型和授权号
	完成人

	1
	一种类光迈克耳孙干涉仪分子检测仪
	发明专利
2022109868211
	刘江涛;申珅;梁毅;杨盛毅;马彦兵;曾正;杨琴;张燕

	2
	一种多功能传感器及信号检测系统
	发明专利
2022116203617
	刘江涛;黎光辉;李伟民;杨盛毅;刘超;杨琴



2、 转化方式
以成果知识产权 转让 方式进行成果转化。
3、 成果受让方
贵阳市装备制造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
4、 定价方式及拟交易价格
定价方式：协议定价。
转让金额为（大写）：壹万元整(¥10000.00元)。
5、 公示时间
公示15天（2026年3月12日--2026年3月27日）
6、 异议处理
公示期间，如对上述成果转移转化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向科研处等有关部门反映。我们将严格保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联 系 人：戴毅
联系电话：0851-836102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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